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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米市监处罚〔2026〕37号

当事人：张献珍
有效证件名称：身份证
身份证号：650103********1825
住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500号天泉民居**号楼*单元****室
联系电话：153****1515
2025年9月8日，本局接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乌米检刑行意﹝2025﹞34号），意见书中要求本局依法对张献珍（米东区献珍生活用品店）的经营有毒有害保健品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经查阅检察机关转交的公安机关案卷、查询“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2003年03月05日，曾经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最后一次变更为“米东区献珍生活用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650109MA77DD0C04，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献珍，该店的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2024年08月26日该店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四条“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个体工商户注销后其法律责任的主体应为登记的负责人，张献珍应承担“米东区献珍生活用品店”注销后的法律责任。
涉案性保健品均是通过口服使用的产品，且不以治疗为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之规定，张献珍经营的性保健品应该是食品，应属我局管辖。
本局于 2025年9月25日予以立案调查。2025年12月23日，办案人员经审批将办案期限延长30日，2026年1月22日，经局领导集体讨论同意将本案办案期限再延长90日。执法人员对张献珍进行询问调查，认真查阅检察机关转交的公安机关案卷内容，针对涉案物品开展市场询价，围绕其涉嫌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6年2月25日案件调查终结。调查期间本局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张献珍于2003年3月5日办理了字号名称为“米泉市献珍保健品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23年6月2日变更为“米东区献珍生活用品店”，其经营地址为古牧地东风商场东侧，2023年3月起张献珍购进“红钻伟哥”、“鹿胎丸”、“虫草强肾王”等11种性保健品在献珍生活用品店销售。2023年5月至11月期间，努**·沙*三次在当事人经营的生活用品店内以100元每瓶的价格共购买了4瓶名为“老中医”的食品，其中第二次花费200元购买了2瓶，三次均通过微信向张献珍支付货款，共计400元。2023年11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羊毛工派出所在献珍生活用品店内查获“红钻伟哥”32盒、“鹿胎丸”25盒、“虫草强肾王”31盒、“德国黑金刚”11盒、“金伟哥VGA”52盒、“Vigour（6006）”13盒、“黄金玛卡”7盒、“黑倍王”12盒、“一粒神”10盒、“老中医”57瓶、“勃龙伟哥”43盒，共11种性保健品。2023年12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当事人店中查获的11种食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有11种食品均含有西地那非成分。在案件调查期间，2024年3月24日，张**在当事人的店内购买了一盒避孕套和“虫草强肾王”2粒，通过微信向张献珍前夫郑*微信支付90元（当事人手机丢失，微信更换并欠其前夫郑*钱，故使用其前夫郑*的微信二维码收款），其中虫草强肾王为一粒5元，两粒10元。2024年3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再次对张献珍经营的生活用品店进行搜查，查获“虫草强肾王”3盒半。2024年3月29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店内查获的食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此次查获的食品中也含有西地那非成分。
西地那非（Sildenafil）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磷酸二酯酶5（PDE5）抑制剂，是主要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当事人以记不清楚为由，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记录的除“老中医”和“虫草强肾王”外其他涉案性保健品的销售价格，均予以否认。对公安机关查获的黑色笔记本中记录的性保健品的销售记录，当事人以笔记本中记录的性保健品与涉案的性保健品不是同一批次或同一种食品为由，不予认可。我局亦无证据证明笔记本上这些记录的性保健品含有“西地那非”成分，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也未认定该笔记本中所记录的相关信息。我局无法在市场上采集到涉案性保健品的销售价格，除“老中医”和“虫草强肾王”以外其他9种性保健品的销售价格无法核实。
当事人在购进涉案保健品时未获取供货方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产品出厂检验合格报告等相关凭证，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也未建立销售台账，除努**·沙*和张**两人销售记录以外，涉案保健品的销售情况无法查明。
综上，涉案物品货值金额为7835元，违法所得为41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本局《案件来源登记表》（乌米市监案源字﹝2025﹞271号、《文件传阅处理单》、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乌米检刑行意﹝2025﹞34号），证明案件来源。
2. 当事人张献珍的户口本复印件，“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基本信息页面打印件，证明自然人张献珍是米东区献珍生活用品店的经营者以及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3. 《鉴定聘请书》｛米公（羊）鉴聘字〔2023〕63号、钢公（刑）鉴聘字〔2024〕2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编号2023X-J-SP37890至2023X-J-SP37900 以及2024X-J-SP09668的12份《检验报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和钢城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米公（羊）鉴通字〔2024〕48号、钢公（刑）鉴通字〔2024〕3号｝，证明当事人经营的性保健品含有“西地那非”成分的事实。
4.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乌米检刑行意﹝2025﹞34 号）的附件（1）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乌米检刑不诉〔2025〕71号）、（2）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理由说明书》、（3）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随案移送赃证款物品清单》、（4）检察卷宗四册；《张献珍涉嫌销售有毒有害物品案》电子案卷刻录光盘及案卷打印件，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立案决定书》｛钢公（刑）立字〔2024〕28号｝、《起诉意见书》｛乌公[钢]诉字[2024]49号｝、《扣押决定书》｛米公（羊）扣字〔2023〕1225号、钢公（刑）扣字〔2024〕26号｝、《现场扣押清单》、《扣押笔录》、《搜查笔录》、现场指认照片、《讯问笔录》23份、被辨认人照片列表、努**·沙*提供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图5张、张**提供的微信个人信息截图和付款记录共2张、当事人前夫郑*的微信个人信息截图、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3份、对张**制作的《视频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当事人销售给努**·沙*和张**两人涉案性保健品的事实以及可查证的两种性保健品的销售价格为老中医100元/瓶，虫草强肾王5元/粒、50元/盒。
5. 2025年12月2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查获的黑色笔记本中记录的性保健品的销售记录不予认可。
6. 2026年1月15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第三次《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记录的涉案性保健品的销售价格予以否认。
7. 2026年2月25日，执法人员对市场相关经营主体制作并收集涉案物品价格的《问卷调查》5份，证明无法在市场上采集到涉案性保健品销售价格的事实。
8. 《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当事人向本局确认其接收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
9. 米东区古牧地东路街道南苑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无固定职业。
10. 执法人员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行政处罚信息的查询结果页面打印件，证明当事人无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2026年3月13日，我局向当事人张献珍送达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乌米市监告〔2025〕225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未提出听证要求，但于2026年3月19日向本局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书，申请本局对其处罚幅度予以从轻、减轻处理，理由如下：一是当事人身患多种疾病，长期服药，被查处涉案问题食品后第一时间关停店铺，店铺关停后无经营收入，仅靠拾荒维生，家庭经济极度困难，无力承担高额罚款；二是当事人文化水平低，无主观恶意，违法所得仅410元、情节轻微，已深刻认错悔改。经复核，本局认为，当事人提交的贫困证明材料不足，不符合经济困难的认定条件，当事人不属于残疾或所患疾病不属于重大疾病（参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适用规范（2020修订版）》）；当事人在2023年11月首次被查获涉案问题食品后，仍持续销售，直至2024年3月第二次被查获，其“第一时间关停店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不具备减轻处罚的情节。本局已经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原则等法定因素，拟作出的决定已属从轻处罚，且为从轻处罚的最下限，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减轻处罚。鉴于此，本局依法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本局认为：当事人张献珍的行为构成以下违法行为：
1.当事人经营含有西地那非成分的红钻伟哥等11种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的规定，构成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六）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当事人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商经营资质，食品出厂合格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 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构成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由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六条、以及本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一）违法行为涉及的产品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或者违法行为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的规定，属于情节严重情形。依照该条第二款“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时，应当依法从重从严”的规定，对本案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当事人经营期间，本局未收到消费者因食用涉案性保健品引发的投诉或举报，亦未发生由此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当事人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仅有初中学历，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其未能履行相应的食品进货查验机制。在本局调查期间，当事人提供了离婚证书复印件和社区开具的无固定职业等证明，本案可查证的货值金额为7835元，未达到一万元，未销售的产品数量多，可查证的违法所得较少为41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及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综合考量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结合其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本局认为，为体现法律的教育与引导功能，同时也为维护市场监管执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对当事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
综上，本局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决定：
1.当事人未落实食品进货查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给予当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
2.当事人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对当事人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鉴定后剩余）：金伟哥50盒（10粒/盒）、一粒神8盒（10粒/盒）、红钻伟哥30盒（10粒/盒）、黄金玛卡5盒（12粒/盒）、德国黑金刚9盒（10粒/盒）、黑倍王10盒（10粒/盒）、Vigour（6006）11盒（10粒/盒）、勃龙伟哥41盒（10粒/盒）、虫草强肾王27盒（10粒/盒）、鹿胎丸23盒（10丸/盒）、老中医55瓶（10粒/瓶）；
（2）没收违法所得410元。
（3）罚款100000元（壹拾万元整）。
当事人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行为，与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并无牵连关系。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一条：“同一行政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以上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的，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适用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两种以上行政违法行为有牵连关系的，适用吸收原则，选择较重的违法行为从重处罚。”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如下：
1.警告。
2.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鉴定后剩余）：金伟哥50盒（10粒/盒）、一粒神8盒（10粒/盒）、红钻伟哥30盒（10粒/盒）、黄金玛卡5盒（12粒/盒）、德国黑金刚9盒（10粒/盒）、黑倍王10盒（10粒/盒）、Vigour（6006）11盒（10粒/盒）、勃龙伟哥41盒（10粒/盒）、虫草强肾王27盒（10粒/盒）、鹿胎丸23盒（10丸/盒）、老中医55瓶（10粒/瓶）；
3.没收违法所得410元。
4.罚款100000元（壹拾万元整）。
当事人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行米东支行[账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账号：3004812109026300128]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府前中路555号）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振兴中路12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　　　　　　　　
　　　　　　　　　     　    2026年4月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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